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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區議會屬下  

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  
於 2012 年 3 月 26 日舉行  

第二次會議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於 2012 年 3
月 26 日舉行的第二次會議討論的主要事項及最新情況。  
 
  
主要事項及最新情況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公眾諮詢  
 
2. 是項議程由環境保護署提出。  
 
3. 大部分委員對於固體廢物收費計劃利用經濟誘因達至減廢的建議

有保留。他們認為由於建議的部分收費方法比較複雜，加上現時配套不

足，或會引致非法棄置垃圾，而且亦難以追溯廢物源頭，故目前並非實施

收費的適當時機。有委員建議增設回收項目，並透過宣傳教育提高市民的

環保及減廢回收的意識。  
 
固定攤位小販區的管理公眾諮詢  
 
4. 是項議程由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食環署」 )提出。  
 
5. 有委員表示，各區情況不同，有關部門應按個別地區的情況調整

固定攤位小販區的管理措施。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安排委員於 4 月 19 日與食環署代表視察區內固定

攤位小販區的管理情況，以便因應實際需要制定適當措施，從而提升小販

管理。）  
 



優化土地供應策略：維港以外填海  
 
6. 分別由司馬文先生及陳李佩英女士提出的三項反對於薄扶林及石

澳石礦場填海的動議，於此項議程一併討論。  
 

7. 委員會一致通過下列動議：  
 
動議辯論 1: 為提供一個舒適的居住環境予居民享用，南區區議會反對

當局於薄扶林進行新的填海工程。  
（由司馬文先生動議，柴文瀚先生和議）  
 

動議辯論 2: 為確保居民、訪客及水上活動愛好者能繼續享用大潭灣，

南區區議會反對當局於石澳礦場進行額外的填海工程。  
（由司馬文先生動議，柴文瀚先生和議）  

 
動議辯論 3: 在政府未有明確對石澳石礦場的用地規劃及改善交通配套

前，南區區議會反對政府把石澳石礦場劃為填海地點。  
（由陳李佩英女士動議，  
陳富明先生及楊位款太平紳士MH和議）  

 
關注南區男女廁所設備的現有情況及將來發展  
 
8. 是項議程由麥謝巧玲女士提出。  
 
9. 多位委員支持政府部門提升轄下處所男女廁所設施的比例。  
 
香港仔消防局搬遷後的短期及長期用途  
 
10. 是項議程由徐遠華先生提出。  
 
11. 多位委員支持保留現有的消防局建築物，並同意以短期租約將該

址批租予非政府機構開辦社區服務，或社會福利署或社福機構作辦公用

途。  
 

12. 秘書處將致函消防處及地政總署，表達委員希望能暫緩拆卸消防

局的計劃，以爭取更多時間研究在上述土地發展作長遠用途前，能如何善

用有關土地及建築物。  
 



關注南區公共屋邨設施標準不一的情況  
 
13. 是項議程由朱立威先生提出。  
 
14. 有委員認為署方在興建屋邨前，應在設計階段諮詢委員會，使所

提供的設施能切合居民的需要。另外，舊屋邨的設施亦應按實際需要予以

提升。  
 
檢討政府以短期租約形式批撥南區用地的安排  
 
15. 是項議程由區諾軒先生提出。  
 
16. 委員認為，若短期租約用地的批租用途與其長遠用途相符，地政

總署應批出較長的租期，以鼓勵租戶投放資源改善租用地的環境。  
 
南區各規劃工程的進展報告  
 
17. 委員會備悉有關進展報告。  
 
 
徵詢意見  
 
18. 請各議員備悉文件內容。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2 年 5 月  


